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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失業周期決定論」做為一種「政治修飾」的論述

      歷經六年的實施後，行政院提出了就業保險法修正案，將中高齡與身心障礙失業者之失業
給付，由現行最長發放六個月延長至九個月，同時考量照顧失業勞工失業勞工家庭，只要失業勞
工有扶養無工作收入配偶、未成年或身心障礙子女，每一人可加發平均月投保薪資的一成，最多
加到領取月投保薪資八成，目前立法院已經一讀通過。

      

行政院指出，提出此項修正案的主要理由是根據統計資料，中高齡跟身心障礙失業勞工的失業周
期，較一般失業勞工來得長，因此有必要延長失業給付期限。但是很明顯的，政府這種「失業周
期決定論」的觀點，存在著一項難以自圓其說的漏洞，那就是倘若失業周期長的失業者就能夠延
長領取失業給付期限，則為什麼只有具備「中高齡」與「身心障礙」二種失業周期較長的特定對
象身份失業者，能夠納入延長失業給付期限的範圍，失業周期較長的其他身份失業者卻不能納入
？更值得進一步追問的直接問題是，如果「長失業周期決定論」確實是真正的修法理由，那麼為
什麼不能夠不區分身份、將所有失業一年以上的「長期失業者」均納入延長失業給付期限的範圍
呢？若果真能夠如此，才是真正地依照失業周期長短來決定是否延長失業給付。 

  

      明顯存有矛盾的漏洞理由，顯現出「失業周期決定論」其實並不是政府真正的修法決策考
量因素，而只是做為一種具有「政治修飾」作用的宣傳性藉口，相對的，滿足「中高齡」與「身
心障礙」者這二種「特定對象身份」失業者的特定要求，才是政府決策者心中最在意的目標。總
統馬英九在總統大選期間曾提出「失業給付由六個月延長至一年」的政見，如今政府想要兌現總
統政見的政策性修法規畫，自然可以被社會各界所理解，但是兌現政見的方式，卻採取「身份別
分配社會資源」的「身份政治」模式，作為就業保險制度再次變革的核心原則，所產生的後果除
了強化原本就以「身份別」為主要內涵的台灣「差序治理就業體制」，導致就業保險制度淪為「
身份政治」的產物，而出現「財務不公平」的後果之外，更嚴要的問題是扭曲了就業保險做為一
種社會保險的基本精神，對於未來台灣的就業保險制度發展，造成長遠的影響，這才是真正令人
憂心的事。另外，所有社會性修法的積極目的均是為了解決現有的社會問題，我們要問：值此全
球失業風暴襲捲之際，政府採取的就業保險法修法舉動，又是否真的能夠有效因應當前嚴峻的失
業情勢並且解決問題呢？以下本文將先從就業保險制度的變革歷史過程以及就業保險體制現況進
行陳述，再分析此次就業保險制度變革將造成的財務不公平問題，最後再提出因應當前失業情勢
的就業保險法修法建議。

貳、就業保險制度的變革歷程與問題：強化「差序治理」就業體制 

      任何社會制度均是歷史變遷過程中逐漸演變形成的，台灣的就業保險制度自然也不例外。

1999年施行的勞保失業給付制度以及2003
年的就業保險法正式實施。在2000
年之前台灣的原有就業體制，不僅個別就業保護立法處於低度規範狀態，而且對於遭到解僱後失
業者提供的所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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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係採取「附加型的失業所得安全制
度」，因為在1999
年初開辦的原有失業給付制度，附加在勞工保險條例內，並無單獨立法，因此只具有消極性的失
業給付功能，並未提供非自願性失業者積極的就業促進協助，同時部份非自願性失業者與所有自
願性失業者被排除在適用範圍外，因而第一
年竟只有9
千餘人申領，成效不彰，引發勞工團體的批評，認為將同樣繳交勞保費的失業者排除，有違公平
原則，因此應該將自願性失業者納入（張朝金，1999：71）。2002
年立法通過的「就業保險法」，乃是台灣在2000
年後最重要的「就業安全」制度，改變過去單純協助失業者渡過經濟困境的「失業給付實施辦法
」，企圖擴大政策功能，從經濟性功能擴充為社會、經濟功能並存，也就是將失業保險整合既有
的職業訓練與就業服務制度，強調不可消極地只發放失業給付，而應該引進「工作福利」的觀念
，積極促使失業者在請領失業保險給付的同時，也接受職業訓練與就業推介，以提升其就業能力
，能夠早日重新回到勞動市場，獲得就業機會再就業。  

      歷經變革後的台灣新興就業體制，至 2008年為止，是以「差序治理體制」（Differential
Governance
Regime
）為主要特徵，意指國家建構之就業體制，對於面臨勞動市場風險者，係以身份差別原則為依據
，區分治理對象，針對不同對象提供程度各異的協助資源，形成「差別次序與差異資源的治理模
式」。依照二項原則進行辨識，以建構差序治理體制。第一項辨識原則為是否符合「特定職業身
份與失業類別」（specific occupational identity and unemployment
category
），也就是以失業者在「失業之前工作場域的特殊職業身份及特定失業原因」做為認定原則，「
非自願性失業勞工」才是國家認定的優先治理對象，此種認定方式反應出國家就業體制在建構時
的一項隱性基本假定，即「排除性勞動市場風險是有差別的，而只有特殊限定的職業與失業類別
者才是國家優先治理對象」。 

  

「特定職業身份與失業類別」的辨識認定原則，明訂於就業保險法，該法提供在職工作者在被解
僱後成為非自願性失業者時，可得到國家所提供的失業給付、職訓生活津貼、提早再就業津貼，
與就業媒合服務等多項優厚的協助資源，以配合勞基法與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提供在職工作者在
面臨解僱過程時的就業保護。由此可見多項就業保護法律均限定必需以失業前「具有僱用關係的
受僱勞工」，遭到解僱成為「非自願性失業者」後，方可被認定為各項法令的優先協助對象。在
此種針對「特定職業身份與失業類別對象」所制定的規範下，已經排除了自願性失業勞工、無固
定雇主之失業勞工、失業漁工、退伍軍人失業者等其他的職業身份與失業類別，使其難以獲得如
此優厚的資源，僅管實際上這些職業與失業類別同樣面臨勞動市場風險，但是自願性失業勞工、
無固定雇主之失業勞工只能被歸類為一般性失業者，得到國家提供就業媒合服務的一般性協助資
源，失業漁工、退伍軍人失業者則是獲得僱用獎助津貼或職訓生活津貼的協助資源。 

       另一項辨識原則是「社會身份類別」（ social identity
category
），也就是依照「失業者在社會場域享有之地位資源程度」，來加以區分何類失業者成為優先治
理對象，而不是依照失業者面臨的勞動市場風險高低程度來區分。因此，依照社會身份類別原則
進行辨識認定之後，國家將提供在社會場域享有地位資源較少的失業者較佳的協助資源，此舉代

 2 / 6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社會安全

發佈：2009-02-02, 週一 23:56
點擊數：11266

表國家對於排除於勞動市場外的失業者，進行「勞動市場再組織化」的治理行為，促使失業者依
循
國家
規劃的社
會身份類別規範架
構，重新納入勞動市場內再就業。社
會身份類別的建構，在2000年之前的就業體制即已存在，但2000
年後則是更加強化，其法律依據源自於1992年實施的就業服務法第24
條，該法明訂國家對於特定對象失業者必需制定就業輔導計劃及提供津貼，而所謂「特定對象失
業者」，包括法定之原住民失業者、生活扶助戶失業者、負擔家計婦女失業者、身心障礙者失業
者、中高齡失業者等五類，以及授權由主管機關依法指定的特定對象，目前只有更生保護失業者
一類。  

     
綜合上述，2000年至2008
年之間，歷經變革後的台灣就業體制，是依照「特定職業身份與失業類別」、「社會身份類別」
二項原則，建構形成以「身份別」為主要內涵的「差序制理體制」，如今再加上就業保險法延長
中高齡與身心障礙二類特定身份別之非自願失業者領取失業給付期限的修正案，勢必將會更加強
化原本以「身份別」為主要內涵的「差序治理就業體制」。在差序治理就業體制下，共將面臨勞
動市場風險者，區分為八類治理對象，根據國家提供協助資源的多寡，依序是中高齡與身心障礙
之非自願性失業者、中高齡與身心障礙以外之非自願性失業者、法定之特定對象失業者、行政命
令認定之特定對象失業者、長期失業者、一般失業者、低所得工作者、非典型工作者（參見下表
）。在此種差序治理體制下，導致台灣的就業體制，未能像多數先進國家，以「失業週期」長短
作為國家認定勞動市場風險與協助就業的首要原則，其次才是輔以各類「特定對象」弱勢族群作
為次要認定原則，導致台灣忽略了先進國家均十分重視的長期失業者、與非典型工作者、低所得
工作者等高風險者協助工作，更大的問題是使得治理對象的優先順序錯置，因為在特定對象中很
可能存在一部份的失業周期較短者，其面臨之勞動市場風險較「長期失業者」與「長期失業之特
定對象」不嚴重，但是在社會身份類別的認定原則下，卻以法定之特定對象失業者為優先服務對
象，造成結構性認定誤差與國家資源浪費，不合理的制度成為另一種社會不平等形式的來源。

台灣就業體制的差序治理情形 對象區分  就業保護制度  國家提供協助資源  執行依據  
中高齡與身心障礙非自
願性失業者  

就業保護規範、失業所得安全制度
、僱用獎助、公共工作、就業媒合
、多元就業方案

失業給付延長為9
個月、職訓生活津貼、提早再就業獎助津
貼、臨時公共工作薪資、優先就業媒合服

務、就業促進津貼、多元就業方案薪資

勞基法、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就業保
險法修正案、

就業服務法第23
條所訂立之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

中高齡與身心障礙以外
之非自願性失業者  

就業保護規範、失業所得安全制度
、僱用獎助、公共工作、就業媒合
、多元就業方案

失業給付6
個月、職訓生活津貼、提早再就業獎助津
貼、臨時公共工作薪資、優先就業媒合服

務、就業促進津貼、多元就業方案薪資

勞基法、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就業保

險法、就業服務法第23
條所訂立之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

法定之特定對象失業者
 

僱用獎助、公共工作、就業訓練、
就業媒合、多元就業方案、創業協
助

職訓生活津貼、僱用獎助津
貼、臨時公共工作薪資、優
先就業媒合服務、就業促進
津貼、多元就業方案薪資  

就業服務法第24
條、就業服
務法第23
條所訂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

行政命令
認定之特定對象失業者
 

公共工作、就業訓練、就業媒合、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臨時性公共工作薪資、優惠
補助參與職訓、優先就業媒
合服務、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專案就業輔導計劃、多元就業開發
方案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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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薪資  
長期失業者  就業媒合、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優先就業媒合服務、多元就

業開發方案工作薪資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實施要點

一般失業者  就業媒合 無  無  
低所得工作者  工作所得補助方案  工作所得補助  無  

參、就業保險制度的「身份政治」與「財務不公平」問題

就業保險做為一種社會保險，其實施的基本理念是「權利義務對等下納費互助」，也就是被保險
人勞工在就業期間必須繳納一定期間的保險費用，始能在失業期間享有就業保險之失業給付的相
對權益，以達到「社會風險管理」的社會互助目標。在此基本理念中，各國就業保險制度所普遍
秉持的首要原則是「貢獻原則」，意即被保險人勞工必須先「繳納貢獻」一定期間的保險費用後
，才可獲得給付，而不是如同社會救助般只要是經過資產調查合格者，無須繳費貢獻即可獲得給
付。貢獻原則的重要性在於建構形成集體性的「社會保險互助基金來源」，確立其保險基金來源
主要是來自於被保險人自身，形成社會風險管理的自足財務體系，確保社會保險的長久穩定運作
，避免出現財務困境，以及最後波及被保險人勞工無法享有給付權益的後果。基於「貢獻原則」
，各國的就業保險制度均會進一步規定「權利義務之對等原則」，以建構形成要求全體被保險人
繳費相同的「公平貢獻」與給付相同的「公平權利」制度，避免因為制度設計不佳而出現被保險
人財務貢獻不公平的問題，影響了部份被保險人的再貢獻意願，導致保險基金來源遭到破壞而流
失。在「權利義務之對等原則」中，最普遍的基礎規定有二項，一是設定「繳費期間」與「給付

2:1
，以確保就業保險制度能在財務穩定下，持續提供被保險人享有公平的給付，而台灣目前的就業
保險制度也同樣是設定為2:1
，也就是繳納保費年資達到
一年以上的被保險人勞工，可以領取最長6
個月的失業給付。另外一項基礎規定是「所得替代率」，也就是領取失業給付佔投保薪資的比例
，相對多數國家就業保險制度的所得替代率規定為60%，台灣也是如此規定。       在「貢獻
原則」與「對等原則」下，部份國家之就業保險制度對於特定弱勢失業者，最常見者如失業一年
以上的長期失業者與中高齡失業者，雖然會設計有特別給付的協助措施，但是基本上多數國家仍
然需以不違反貢獻原則為前提來實施特別給付，也就是在制度設計上將投保繳費年資與特別給付
二者加以聯結，以求取基本的財務負擔公平與制度平衡設計，至於經由特別給付措施仍然無法完
善協助的失業者，則必需轉至社會救助體系由發放失業救助金來處理。以德國為例，德國的社會
法典規定，就業保險體系的失業金是遵循對等原則的保險給付，亦即給付期間與額度必須聯結到
保費繳納期間與失業
前最後工資額度，在此原則下德國的失業
金期限最長為12個月，但是超過45
歲以上的
失業申領者依照投
保等待期間（即投保年資）的長短不
同，最多可延長領取到18個月的失業金，超過57歲者則可申領最多32
個月的失業金；當失業者的家戶收入低於社會救助規定的標準時，失業者可以申領失業生計救助
金；而失業者若是
至少需撫養一位子女時，則可申領失
業救助津貼（陳君山，2002）。再以韓國為例，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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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時為了因應亞洲金融風暴，有鑑於失業期間普遍變長，長期失業者大量增加的社會變局，原有
的求職者津貼（即失業給付）不符實際需要，乃修改就業保險法，規定在特殊情形下，失業者身
領求職者津貼的期限可以延長，包括無法在期限內尋職就業者可特別領取「個人延長援助金」、
勞動市場就業情勢每況愈下時全體申領者均可以領取「特別延長援助金」，在此修正規定下，韓
國政府從1998年7
月起，二度發放特別延長援助金，延長申領期
限至1999年12月，前後長達一年6
個月。此外，韓國的就業保
險制度規定，領取求職者津貼的期限可由60日至210
日不等，依照申領者的投保時間與年齡而定，明確將投保年資與年齡聯結設計，先依照投保年資
長
短區
分領取津
貼期限，同類投保
年資中再依照年齡區分，例如投保年
資在一年以下者，低於50歲者可領取60日津貼、高於50歲且身障者則可領取90
日津貼；投保年資1至3年者，低於30歲者可領取60日、30至50歲者可領取90日、50
歲以上且身障者可領取120津貼（周栢均，2000）。  

      由上述可知，就業保險制度係以「貢獻原則」與「對等原則」為核心設計原則，至於具有
年齡與身障身份之失業者，部份國家雖然會設計特別給付，但是仍然必須以上述二項原則為設計
前提。如今台灣的就業保險法修正案，卻不循此途，直接將中高齡與身心障礙失業者之失業給付
，由六個月延長至九個月，未能將投保年資與年齡、身障者、撫養義務身份加以聯結設計，違反
了「貢獻原則」與「對等原則」，卻是朝向強化「身份別差序治理體制」的方向邁進，此等作法
將導致二項權利與義務不對等的財務不公平後果，分述如下。首先，在「給付享有期限不公平」
方面，延長中高齡與身障者給付享有至9
個月，將導致「繳費期間」與「給付期間」之設定出現二種比例，亦即中高齡與身障身份失業者
之比例為4:3，而其他失業者之比例卻是2:1
，形成明顯的財務給付享有期限的不公平現象；其次，在「所得替代率不公平」方面，台灣失業
給付的所得替代率表面上是60%
，與多數國家相同，但是實際上由於台灣勞保與就保的投保薪資出現「高薪低報」的情形嚴重，
導致實際的所得替代率平均只有40-45%
，如今修正案提高扶養無工作收入配偶、未成年或身心障礙子女者，可加發平均月投保薪資的一
成，最多加到領取月投保薪資八成，固然可以大幅提高撫養義務身份失業者的所得替代率，但是
相對而言，不具有撫養義務身份失業者享有的所得替代率卻依然不變，形成一種財務給付所得享
有的不公平現象。

肆、結語：無法因應情勢對症下藥的修法舉動 

      金融海嘯引發了「全球結構性失業」，主要特徵為全球產業結構重整所需要的時間並非短
期內可達成，因而使得本波失業潮的失業期間將會明顯延長，出現「大量且長期的失業者」，這
一點可以從主計處調查看到：台灣的長期
失業者已經從2008年1月份的六萬一千人增加為2008年11
月份的八萬三千人，增加速度之快，直逼2003-2005
年的失業高峰期，可知長期失業問題之嚴峻。面對此種重大挑戰，在擬定就業政策的基本思惟方
向上，就應該立基於「強化就業安全網結構」的政策原則擬訂方案，目前政府在「強化就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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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結構」層面的政策作為，已經採行了「僱用獎助」（立即上工計畫）、「公共就業」（政府短
期就業計畫）、「僱用安定」（立即充電、充電加值計畫）等多種就業方案，平實而論，這些方
案均可以做，但是都只是將現有的就業政策工具再次施行，實已難以有效因應處理「大量且長期
失業」的失業風暴。關鍵對策，除了前述應變措施外，更重要的是在「就業保險法」中修法增列

1998
年亞洲金融風暴時的作法，採取授權立法方式，由行政主管機關視失業情勢的嚴重程度與財源許
可情況，延長失業給付的一定期限，例如以延長三個月為一次，可視情況需要再延長一次，使全
體非自願失業的被保險人最長均可獲得一年的失業給付。如今政府不思此途，卻根據「身份別分
配資源」的「身份政治」原則，推動就業保險制度的再次變革，強化原本就以「身份別」為主要
內涵的台灣「差序治理就業體制」，導致就業保險制度淪為「身份政治」的產物，進而出現「財
務不公平」的後果，此種作法實在是一種未能即時因應情勢對症下藥的舉動，不僅無法整體性解
決大量的長期失業問題，徒然耗費寶貴的社會保險資源，而且扭曲了就業保險應該秉持的「貢獻
原則」與「對等原則」基本精神，對於未來台灣的就業保險制度發展，實非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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